經濟部部產業發展署
[bookmark: _Hlk220569115]「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納管及特定工廠法令與政策研析」
計畫構想書(案號：1151000010)
一、計畫緣起
（1） 計畫緣起
為推動「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有關「受補助業者會計查核作業」，故依本計畫之約定辦理本次招標作業。 
（2） 計畫目標
「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為協助受關稅衝擊的中小製造業提升產業競爭力，提供研發資金補助，鼓勵業者導入綠色、智慧元素，或整合不同領域技術與特定知識，提升供應鏈關鍵製造能力，開發出具高值化、差異化之產品、技術或製程，輔以行銷布局等，協助中小製造業產業轉型。為避免未正當使用補助資源之情事，本案將透過法規研析引導地方政府有效運用現有資源，協助業者完成工廠改善計畫核定或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並提升申請補助資源的資格，全面輔導業者邁向合法化。
二、本案工作項目及說明
（1） 配合主辦機關出席相關會議至少4場次
（2） 研析納管及特定工廠相關法令與政策議題至少20案
（3） 特定工廠及原臨登工廠土地變更辦理進度相關追縱1式
（4） 配合出席主辦單位要求辦理之計畫相關會議，並加入指定社群，回應主辦機關及執行單位就法令與政策研析作業之相關垂詢。
（5） 配合「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辦理獲補助個案計說明會，出席受理與會民眾有關納管及特定工廠相關法令諮詢。
（6） 本案執行應符合經濟部「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之相關作業方式及期程辦理，如有工作執行期程延誤或其他異常情形影響工作執行，將依契約書相關條文規定辦理減價驗收。
三、預期成果
（1） 配合主辦機關出席相關會議至少4場次
（2） 研析納管及特定工廠相關法令與政策議題至少20案
（3） 特定工廠及原臨登工廠土地變更辦理進度相關追縱1式
（4） 配合出席主辦單位要求辦理之計畫相關會議，並加入指定社群，回應主辦機關及執行單位就法令與政策研析作業之相關垂詢。
（5） 配合「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辦理獲補助個案計說明會，出席受理與會民眾有關納管及特定工廠相關法令諮詢。
（6） 本案執行應符合經濟部「納管及特定工廠研發轉型支持個案補助計畫」之相關作業方式及期程辦理，如有工作執行期程延誤或其他異常情形影響工作執行，將依契約書相關條文規定辦理減價驗收。

四、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無投標須知或未公告案件之注意事項）
（1） 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400萬元整。
（2） 本案經費採最有利標。
（3） 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4） 實報實支項目及金額：無
（5） 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起至民國115年12月31日。
（6）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不得分包之部分）：無。
（7） 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8） 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9） 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1． 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2． 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計畫經費或政策改變須調整委辦工作項目，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依委辦經費調整後之比例刪減委辦款。
（10） 得標廠商應於完成議價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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